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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滿足肇事原因分析與鑑定需求，負責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單位，必須做好事故處理

與記錄工作，然交通事故現場處理與一般刑案之現場處理，在客觀條件上差異甚大，其

無法將事故現場長時間封鎖，反覆進行調查蒐證。此外，對於交通事故處理人員，目前

大多數仍委由派出所之員警負責處理，其工作意願與處理品質均有可議之處，故事故的

處理乃更有賴於健全完整的制度、程序、步驟與資料蒐集記錄系統不可。因此，為提高

交通事故處理效率與品質，提昇一般民眾對事故處理公正性的信任，實有必要在不改變

現有體制及勤務規範要求下，提供處理人員具體、易解的處理程序與作業需求，俾強化

各項科技性蒐證能力、減少現場調查時間，迅速有效完成各種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工作。 
本研究參酌美、日等國交通事故調查手冊之精神及國內的實施現況與經驗，將事故

處理流程依前置作業、現場管制作業、現場調查作業及後續作業等四大步驟，分別建立

其個別之主要作業程序，並依不同作業程序之需求，再予以細分為具體之工作項目，其

縱橫關係則考慮其邏輯性，分別以流程圖相互連結，並輔以相關制式之圖式與表格，以

協助處理人員能迅速正確校核，有效完成各種技術性檢查。期望本研究所構建之作業程

序與功能，不論在操作性、表格的易填性、輔助性及處理品質之綜合提昇等方面能獲得

受測及審核人員之正面評價，建立完整交通事故處理制度，明確處理步驟與程序，提供

可行的實施方式與規範。 
  

壹  前言 

交通事故調查處理包括人、車、路、環境等四方面，唯有對此諸種現場特性資料加

以綜合比對調查蒐證，方能於事故後進行現場肇事重建、責任鑑定、肇因分析、交通安

全改善、防制肇事逃逸等各項工作，而此相關調查資料現行均由警察負責蒐集，面對此

一複雜的工作，每位事故處理人員至少均應具備偵訊、法規、攝影、測繪、急救、管制、

交通工程等專業學能，方能勝任。而對於提昇道路事故處理效能之策略除法規、人員教

育外，調查設備及技術等亦佔有重要地位，惟因囿於經費及時效性，在修定法規、加強

人員教育及強化調查設備等方面可能無法立即達成，而提昇調查技術策略則可收立竿見

影之效，故規劃出一套有效的事故處理程序，使從未受專業訓練之處理員警亦能依樣操

作，順利調查現場各項跡證，以強化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效能，是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為有效提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效能，本研究希望達成以下幾項功能： 

一、提供具體、易解的操作手冊，協助基層員警完成各種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工作。 
二、有效掌握現場狀況，減少現場調查的時間，儘速排除事故現場。 
三、提供標準作業程序與圖表，強化各項科技性蒐證能力。 
四、提昇整體性交通事故現場調查報告品質，提供事故分析、責任鑑定、肇因分析之佐

證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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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國交通事故處理特性比較 

在整體道路交通事故處理運作中，其主要的工作事項可分為權責機關、作業系統及

處理方式等三方面。各工作要項之內容如下： 

一、在處理機關方面，若依其職權可概分為調查機關、監理機關、協助機關、鑑定機關

及審判機關等，其中調查機關為處理機關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為，各機關均需在調

查機關的請求下予於協助，或依據調查的資料基礎，進行責任判決，故調查機關處

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品質之良窳，對日後責任追究之公正性影響至鉅。 

二、在交通事故作業系統方面，可分為通報系統及處理系統，通報系統係指交通事故發

生後，受理機關為遂行交通事故之處理，需通報相關機關協助或報告處理情形，而

處理系統則指調查機關在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流程。 

三、處理方式主要係針對處理交通事故的技術進行研討，其內涵則包括現場管制、緊急

救護、現場調查等重要工作。 

針對上述之各工作要項，本研究針對國內外交通事故處現況進行分析，並對其處理

特色進行比較，以提供研訂國內交通事故處理手冊參考。 

2.1 國內外交通事故處理特性比較 

一、權責機關之分工 

(一)、大部份行車事故由分駐所、派出所處理，非由專業的交通警察單位處理致使

在處理專業技術及處理態度上均欠缺專業素養。 

(二)、警政機關不重視行車事故處理，處理人員在欠缺獎勵與得不到重視的情形

下，工作意願不高。 

(三)、對案情複雜的行車事故案件（如重大交通事故、服用藥物毒品案件及危險物

品運送有關案件），欠缺專門技術組織立即進行現場協助。 

(四)、現行鑑定委員會的組織人力無法支援事故現場處理。 

(五)、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不完備，使重大交通事故現場在多單位支援處理

下，欠缺標準作業程序以作為協調連絡工作指派之需。 

(六)、現場救護無法專職化，在救護車管理及設備人員缺失下，往往無事先處理的

功能。 

(七)、沒有建立檢傷制度，徒浪費送醫的時間並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二、現場跡證之蒐集 

(一)、無法針對重點作現場跡證蒐集，往往只依原則性的方式處理，致常蒐證的項

目並非調查之重點。 

(二)、對於跡證的處理、送驗並無明確化之規定。 

三、調查作業表格化 

(一)、各種技術性檢查紀錄表格設計不完整，以致無法協助現場處理人員對於肇事

車輛、被害人、現場痕跡等進行整體性的檢查。 

(二)、欠缺對現場照片依序加以說明整理的觀念，並對現場草圖及現場比例圖的製

作技術亦未純熟。 

2.2 國內交通事故處理改進對策 

整體的交通事故作業包括現場處理、肇事重建、責任鑑定肇因分析等，但製作交通

事故調查手冊的主要目的在於有效協助警察機關能順利完成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作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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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函則包括受理報案、臨場措施、交通管制、現場測繪、現場照像、筆錄製作、故障物

排除及肇事逃逸查辦等要項，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即便僅是現場處理工作，警察人員

亦面臨諸多技術性調查工作之挑戰，故針對上述需求，應編訂交通事故處理手冊以供參

考，並希望呈現下列精神： 

一、能將每個現場處理工作項目的具體步驟與前後邏輯關係充分顯現。 

二、能以標準圖式表格協助處理人員迅速正確校核，完成各種技術性檢查。 

(一)、各種車輛損壞檢查表 

(二)、現場照相輔助及審核表 

(三)、各種跡證調查表 

(四)、人體傷害檢查表 

(五)、現場照相輔助及審核表 

三、能提供各種技術性整體作業程序 

(一)、現場測繪作業程序 

(二)、比例圖製作作業程序 

(三)、現場調查報告整理作業程序 

本研究即希望透過資料蒐集、整理、擬定初稿、測試、座談、研修等嚴謹製作過程

中完成交通事故調查程序之制度化，進而編制完整的交通事故調查手冊，期望此交通事

故調查手冊能在簡單、明確易操作的原則下，充分有效地協助每一位處理人員順遂完成

任務。 

參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前置作業研訂 

警察人員在事故處理中，往往只重視如何迅速到達交通事故現場，而忽略了事前之

準備工作或在趕赴現場過程中疏忽來往之人車安全，本節即依實際需求，擬定有關前往

事故現場前之標準作業程序，詳如如圖 1所示。 

受理報案報案紀錄

事故嚴重性初判

確立管轄

進行通報

臨場前置措施選擇臨場路線 工具整備

圖1  道路交通事故前置作業總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事故初步資訊分析

 
3.1 受理報案 

交通事故發生後，均需經執勤員警通報處理或經報案程序，警方才能知悉派員處理，

報案之方式有口頭報案、電話報案、委託報案、或當事人親自報案等，但無論以何種方

式報案，警察機關均需予以受理，並迅速查證、登錄及通報事宜。 

一、確立管轄 

交通事故因其發生的地點、車種、駕駛人的不同而隸屬於不同的管轄機關，有

關交通事故權責劃分詳如圖2所示： 

 



八十八年道路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交通事故發生
(接獲報案)

確定管轄
(準備通報)

憲兵隊
憲兵隊

警察機關
肇事車種判定

駕駛人

國道公路警察局 縣市警察局

鐵路警察局 港警所
第一次或較嚴重之

發生地點

軍車
事故

軍民車
事故

外事警察
刑事警察

涉外事故

港區

一般道路高速公路

鐵路平交道

高速公路

與火車行車無關者

會同處理 軍人

 
圖 2    交通事故管轄判定流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報案紀錄 

(一)、受理報案詢問事項： 

1、何人：報案人之姓名、性別、住址、年籍、身分、關係。 

2、何事：交通事故案件或其他案件。 

3、何時：交通事故發生、發現及報案時間。 

4、何地：交通事故發生之地點。 

5、何物：肇事車輛車種、車號、顏色、廠牌等。 

6、如何：交通事故型態。 

7、為何：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 

 (二)、交通事故報案紀錄表研訂：有關現行受理交通事故報案規定之應行注意事

項，對於亟需趕赴處理的交通事故，規定恐過於繁瑣，易增加報案時間，且

現受理報案多紀錄於工作紀錄薄，並無制式表格可供使用，故受理程序不完

整。處理自行至勤務單位備案的交通事故方需較詳細的登錄，若僅受理一般

事故的報案，重點應僅在於事故位置的確認及現場初步的嚴重度詢問，其受

理記錄表設計如表1所示。 

3.2 交通事故現場嚴重性初步判斷 

依事故嚴重性例如傷亡人數、現場損壞狀況、交通受阻情形、肇事地點等情形，

決定以何種方式、攜帶何種之裝備、派遣多少人員、行經何種路徑，與何技術機關

（醫院、消防、危險物品處理等單位）連絡支援與處理。一般交通事故發生後，其

初步通報係依管轄原則及事故嚴重性認定之，有關通報之機關及流程，整理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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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理交通事故報案單 

           警察局       分局     派出所受理交通事故報案紀錄單       編號 
發生事故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發生事故地點：   縣（市）    鄉鎮         村       路      巷     號                          路口 

                                            市里         里       段      弄 
              國（省）道   號公路     公里     公尺   向 

住址：  縣（市）   鄉鎮       村       路          

市里       里       段   弄  號

報案人： 
姓別：□男 □女 
報案方式：口親自 

                    口電話 
                    口其他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連絡電話：  

身份：□駕駛人車號____ 
□乘客車號_____ 
□其他用路人      

車號 當事

車別

廠牌 顏色 車種 駕駛人 肇事經過 

      
      
      

肇事車輛 
（備案填寫

本欄） 

      

 

處理情形：□報告指揮中心□通知勤務人員處理□報告主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受理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受理警員： 主管： 

受理報案

通知管轄單位

一般交通事故

技術支援單位上級警察機關

鑑定委員會

刑事組
地檢署

死亡
事故

通知

本轄

他轄

通報 通知

判定嚴重度

重大交通事故

勤務指揮中心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圖 3  交通事故通報之機關流程圖 

3.3 臨場前置措施 

可配合現有交通特性、車流特性、道路施工、特殊活動等因素，適時選擇最佳

臨場路線。其主要工作包括：工具的整備及臨場路線的選取（如選擇適當及可用之

交通工具及進場方向之選擇等）。 

肆    現場管制作業 

管制考慮因素及現有之管制型態將決定採取管制之方式，現場人員所需的救護、危

險狀況、車道的管制數量等因素則決定支援人力的多寡，有關現場管制作業總流程可表

示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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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現場

管制方式選取
                    
管制考慮因素

                          
管制型態

請求支援 人員救護支援
                            
危險狀況支援

                          
車道管制支援  

圖 4  現場管制作業總流程圖 

4.1 管制型態： 

一般道路管制型態可分為幹線管制、隧道管制、交叉路管制等三種型態。 

1、幹線管制：其管制流程詳如圖 5所示。 

幹線管制

管制起點 警車位置(1/3漸變長度)
交通指揮人員(2/3漸變
區長度)

地形 管制起點於上坡前管制起點於進入彎道前

道路
設施

封閉路肩,管制起點參
1.封閉車道,管制起點
2.單向封閉前一路口
  直線管制

1.可雙向通車者,調撥車道
2.單向通車者,交互通行

坡道彎道

路肩中央分隔

無中央分 隔

 
圖 5  幹線管制流程圖 

2、隧道內之管制： 

肇事現場先控制交通狀況，以滅火為主，如隧道內一氧化碳之含量超過 200P.P.M

時，則指示隧道內所有車輛將引擎關閉，並立即疏散人員。 

3、交叉路口管制 

交通事故可能發生於路口中間的任一部份，應就各行車方向分別考慮管制範圍

與方式，一般依其可能發生之情形，可將路口分割成四部份，再以其發生於中央或

側向之地點分別考慮之。 

4.2 危險狀況支援需求 

1、隧道內車輛起火時： 

(1)、管制運行中的車輛停在隧道入口處，並確保消防車之通行空間。 

(2)、應確認隧道內停等之車輛全部熄火，並立即疏散乘客。 

(3)、調查隧道內停等之車輛有無載運危險物品。 

(4)、注隧意道內毒氣含量，請求支援毒氣測試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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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肇事車輛冒煙起火之處置：應立即通知消防隊處理，但若有人員受困時，應立即

尋找大型減火器材（大客車隨車裝備支援之）。 

3.電桿折斷或電線掉落之處置：若為電力線應立即通知電力公司進行搶救。 

4.危險物品：危險物品可分為爆炸性物質、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液體、氧化性物質、

易燃性物質、禁水性物質、毒性物質、放射性物質、腐蝕性物質。 

所採取的保護行動有確認辨識危險物質種類、封鎖現場、疏散、就地保護及溝通等。 

伍  現場調查作業 

有關現場記錄的方式依其現場操作順序有：現場攝影、現場測繪、肇事車輛調查、

路面痕跡調查、詢問筆錄等。若警力許可下，攝影與測繪可同時進行。  

5.1 攝影照相 

一般交通事故現場攝影相片可分為必要攝影及特定攝影，端視現交通事故之特

性而定，有關現場照相應拍攝之項目及其拍攝重點，參考如表 2所示。 

5.2 現場測繪 

現場圖之繪製，其工作要項及流程如圖 6所示。 

 

決定測繪對象

選擇定位方式

繪製比例圖

進行量測

現場草圖繪製修定

觀察道路型態現場輪廓及特定配置繪製

肇事主體、散落物、痕跡等繪製

直角座標法、三定點法、綜合法測繪

填入測量距離

圖6  現場測繪流程圖

依測繪對象選定測量點項目 選定測量點

補繪管制設施、障礙物

 
5.3 肇事相關車輛調查 

對肇事車輛進行調查時，需將車輛損壞程度、位置加以勘查分類，

以明瞭接觸撞擊點位置。其檢查流程圖可表示如圖 7 所示，而為節省時

間並避免遺漏，另設計車輛損壞檢查表（如表 3 所示），以輔助現場人

員之調查。 
車籍調查 * 車籍資料檢查

機械性能調查

車體跡證調查

車輛損壞調查
* 輪胎檢查
* 車體檢查

* 附著物檢查
* 車內跡證檢查
* 裝載檢查

* 使用燈光檢查
* 轉向系統檢查
* 煞車系統檢查

 

圖 7  車輛檢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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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通事故現場攝影輔助及審核表 

說明 

拍攝項目 

拍攝重點 備註 

事故現場全景 1、道路幾何設計 

2、肇事車輛相對位置 

3、遠距離拍攝（由行車方向） 

 制高點拍攝尤佳 

 顯現進入現場狀

況 

路面痕跡 滑痕、拖痕、刮擦痕、輪胎印痕  注意高壓電線陰

影錯覺、注意辨識

新舊痕 

散落物 落土、油漬、車體破片、玻璃碎片、車牌、裝載

物散落情形 

 

終止位置 1、車輛與標線之相對關係 

2、車輛與路面痕跡相對關係 

3、車輛與車輛相對關係 

 

主要車損痕跡 主要撞擊點特徵、車輛四面損毀狀況、肇事車輛

烤漆 

 近距離重點拍攝 

 號牌一併攝入 

固定設施損壞

情形 

電線桿、交通管制設施受損情形 

路緣、分向島、橋墩、護欄 

 

必

要

項

目 

標線 車道線、分向線、停止線、行人穿越線、車道劃

分狀況（專用道）、停車規劃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號誌、標誌、槽化設施、臨時管制設施、各種夜

間反光設施 

 肇因與交通管制

措施有關時 

道路障礙 道路施工、違規停車、攤販、其他障礙物 

視距阻礙 樹木、農作物、彎道、斜坡、公共設施、建築物

 肇因與視線礙障

有關時 

傷亡人員位

置、血跡、人員

遺留物 

1、 死亡人員倒地位置、姿勢、車體上肌肉或毛

髮方向。 

2. 血跡噴灑情形、衣飾、安全帽、鞋子、手錶、

眼鏡 

 有人傷亡時 

 已移離現場時應

追查標示補照 

燈光 大燈、方向燈、煞車燈、燈絲破壞情形  夜間肇事 

輪胎 胎面、側面、撕裂痕、胎溝數目  與輪胎有關事故 

車內狀況 時速表、燈光開關位置、方向盤、儀表板、操作

板、行動電話、酒類物品 

 超速、失控事故 

道路狀況 坑洞、路面鬆軟、路緣狀況  肇因與道路缺失

有關 

 

特 

定 

項 

目 

見證人視野 見證人位置、方向朝事故現場拍攝  有見證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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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車輛損壞檢查表 

注意：圖示中數字區請劃出撞擊方向，車體中劃出接觸性撞擊凹陷範圍。 

 

 
 

   

2 8

10

9

1

3

4

5

6

7

 

車輛號碼：          廠牌：       車長：      車寬：      軸距：  

損壞情形 痕跡性質 附著物 車內跡證 裝載 調查項目 

 

方位編號 
嚴

重 

中

度 

輕

微 

印

痕

磨

痕 

刮

痕 

血

跡 

腦

漿

肌

肉

毛

髮

衣

服

纖

維

車

漆

泥

土

               

               

               

               

               

 酒瓶 

 藥物 

 嘔吐物 

 安全氣囊 

 速度表里

程 

 

 沙石 

 貨物 

 貨櫃 

 危險物

品 

 捆綁錯

誤 

 超載 

鋼圈型狀 胎紋 輪胎橡膠 嚴

重 

中

度 

輕

微 

撕

裂

穿

孔 

爆

破 

血

跡 

腦

漿

肌

肉

毛

髮

衣

服

纖

維

車

漆

泥

土 正常 變型 正常 不足

                   

                   

                   

檢查人員職名章： 

小客車（ ） 

大客車（  ） 

 （ 半、全）聯結車    （大、小  ）貨車 

機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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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路面痕跡調查 

在事故發生的過程中，所遺留在道路表面或相關設施及環境中的跡證，稱

之為路面跡證，包括輪跡、散落物、道路損壞痕跡等。以下分別以流程圖說明

表示： 

一、路面跡證調查：可依圖 8 所示之流程判斷之： 

摩擦痕

滑
痕

印痕

拖
痕

煞
車
滑
痕

撞擊滑痕

側寬滑痕

拖吊滑痕

轍跡

煞車隱跡

煞車痕

不均勻煞車痕

偏向滑痕

彎曲滑痕

間斷煞車痕

跳漏煞車痕

偏向拖痕

加速拖痕

扁平胎痕

兩條筆直等長的煞車痕

長短不同的煞車痕

煞車痕和緩的偏斜

煞車痕急促的偏斜

有1-3公尺重覆間斷的煞車痕,
量測實際煞車長度

1公尺以內重覆間斷的煞車痕,
量測起迄長度

在撞擊點形成一條短的滑痕

滑痕寬度比輪胎寬度大

與拖吊的方向相同

鬆軟地面所形成的煞車痕

不明顯,  需量測

滑痕寬度順著痕跡由窄變寬

長度較短,顏色由深變淺

長度較長，有時數公里之長，胎壓
不足之扁平胎痕為兩旁黑、中間
淡，完全扁平則呈扇形不規則狀。

顯示輪胎紋縟排列形式，常有間斷
不完全的情形。

輪
跡

 
圖 8  交通事故現場路面輪跡判斷表 

二、散落物之辯識 
散落物

性質固 體 液體

終止位置 大型掉落物 撞擊點 滴落點 撞擊點

*  人體

*  衣物

*  車體

*  破片

*  裝載物

*  底盤掉落物

*  機油
*  燃料油
*  冷卻水
*  液體裝載物

*  血液

*  腦漿

 

圖 9   散落物辨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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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損壞痕跡之辯識 

道路損壞痕跡

道路設施 路面交通管制設施

橋墩 護欄 電桿 擦拭痕 刮痕
護欄
刮擦
痕

拖吊
刮擦
痕

*  照相
*  標識
*  照相

*  照相
*  照相
*  註記

* 標識
(長寬高)
* 照相

* 標識
(長寬高)
* 照相

* 標識
(高度)
* 照相

 
圖 10  道路損壞痕跡辨識圖 

5.4 筆錄詢問 

訊問對象可分為當事人、見證人及其他證人等。確認訊問對象並依詢問筆錄

用紙及參考 4之詢問重點依筆錄特性執行之。  

表 4  筆錄訊問重點 

人別 

詢問重點 

當事

人 

見證

人 

其他

證人 

 人別基本資料？  

 是否通知家屬或辯護人到場？ 

 所駕駛的車種、牌照號碼？事故當時你從何來？去那裏？ 

 你今天幾時離家？到過那些地方？ 

 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 

 事故發生前你行駛的車道、方向、速度？ 

 請詳述肇事經過？車輛相對撞擊部位？ 

 發現危急時距對方約多遠？你採取何種閃避措施？ 

 事故發生後，人、車第一次接觸位置？ 

 人、車損傷情形？ 

 有無飲酒或因病服用藥物？飲用多少？酒精濃度測定多少毫克？ 

 肇事後有無做何警示救護措施？如何向警察報案？ 

 你有無補充意見？是否提出告訴？ 

 肇事車輛牌照？ 

 你與交通事故當事人是否認識？ 

 如何察覺事故發生？你所在的位置、方向及正做何事？ 

 肇事現場是否己被移動？ 

 你有無補充說明？ 

 作證事由？作證項目？ 

 你現從事何項工作？ 

 請針對作證項目提出證詞？ 

 你有無補充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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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後續作業 

後續作業主要工作項目有：1、通報管轄單位處理；2、初步排除；3、刑事訴訟程

序；4、扣留駕照、行照；5、舉發違規單；6、遺留物認領；7、扣留肇事車輛；8、現場

跡證送驗等。有關後續作業總流程詳如圖 12 所示。 

 
                                  
排除障礙物

肇事人處理

初步性排除通報管轄單位處理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處理
扣留駕行照
舉發違規告發單

有價物處理

                    

車輛機械性能檢查
                      

跡證送驗

認領程序

                        

技術支援

刑事
責任

遺留物

行政
責任

事故車輛

 

圖 11  交通事故後續作業工作總流程圖 

一、障礙物排除 

對於現場己無採證或保留價值之散落物、廢棄物及各種痕跡，必須沖掃乾淨，尤其

影響行車安全的散落物應優先處理，如砂石、油漬等。 

二、肇事人、有價物處理 

1、 有事責任者，留置之肇事人，應作必要之詢問、查證後，若涉有刑責即依刑事

訴訴法之規定處理，對無再留置之必要者，應即釋回。有肇事行政責任處理流

程，請依圖 12 規定辦理。 

行政責任 舉發違規告發單

扣駕行照十五天內
給收據

收回收據
舉發違規告發單

交付駕行照

交付駕行照

扣駕行照延長
十五天原收據
加註延長戳記

收回收據
舉發違規告發單

交付駕行照

待查

無 有

仍需調查

無

無 有

有

 

圖 12   行政責任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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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現場之各種有價物品處理，請依圖 13 辦理。 

有價物品處理

有價值者 扣車原因

舉發違規造發單給扣車收據

清點裝袋
製造清卌

申請鑑驗
依台灣地區警察機關查扣

車輛處理辦法處理

通知領回

會同現場
人員清點

註明車號 所有人
物品名稱

遺留物 車

檢驗車輛跡證 行政責任

代保管
車輛

代保管
車輛

 
圖 13 有價物處理流程圖 

三、跡證檢驗 

1、 交通事故現場採集的物證痕跡之送驗程序，依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之規定處理。 

2、 跡證應儘速送往鑑定單位進行鑑定，有關鑑驗參考表，詳如表 5所示。 

四、整理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1、 一般交通事故在調查工作完成後三日內詳實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連同調查資料轉報上級。 

2、 重大交通事故，應於十日以書面專案檢討報告內政部警政署。 

表 5   跡證檢驗參考表 

內容 

項目 

 蒐集方式 注意事項 送驗單位 

尿液  採集尿液 300cc 以上，注於清淨的玻璃瓶內，加栓塞，

妥於封固。 

 容器封條由監採人註明被告姓名、案由、採尿時間、採

尿地點及監採人，並由駕駛人捺印左拇指紋及簽名。

應於發生事

故後六小時

內採集 

 各縣市衛生局。

血液  凝固之血液以棉花沾生理食鹽水擦拭送驗。 

 液態之血液以針筒吸取後簽封送驗。 

冷藏  刑事警察局 

 醫學中心 

染 料 及

色素 

 可分為粉末、固狀、液狀及附著物，採取時以 100 公克

為原則。 

 粉末及固狀以白紙或塑膠袋分別包裝並置於信封袋內

送驗。 

 液狀以玻璃瓶盛裝，塞緊瓶蓋送驗。 

粉狀及固狀

保持乾燥 

 刑事警察局 

 大學 

 專業學術機構 

偽禁藥 
 各類分別包裝，連同原包裝盒（紙）一併送驗，散裝之

偽禁藥品應標明偽造標的。 

 以白紙袋、塑膠袋包裝後外加封袋。 

 有潮濕性或液體者須裝入玻璃瓶密封。 

防潮濕  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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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毒品 

麻 醉 藥

品 

 搜獲可疑之煙毒品、麻醉藥品及其使用之器具時，承辦

人應即當眾簽封，貼具標簽，註明嫌犯姓名、證物名稱、

數量、日期，令嫌犯捺印左拇指指紋，並由承辦人及證

人分別簽名蓋章。 

 以塑膠帶包裝後放入證物袋簽封。 

 

  送地檢署轉調查

局化驗 

 刑事警察局 

 專業學術機構。

布片 

紙張 

木 片 纖

維 

 全量採取，視案情檢同比對檢材簽封送驗。 

以白紙袋、塑膠袋封裝，碳化之木片應以玻璃瓶或塑膠

袋封裝，附油漆或其他痕跡之證物，以乾淨玻璃瓶裝

之，碳化之紙片應以二片透明玻璃片夾妥固定。 

防止散落  刑事警察局 

 專業學術機構 

泥土  採取五十公克以上，並標明採證標的位置，在採取前應

分別拍照存證。 

 以白紙袋、塑膠袋封裝。 

 

  刑事警察局 

 專業學術機構 

油類  液體之包裝方法與尿液同，固體物質以廣口玻璃瓶栓

封。 

 

 

防震盪、破

損、火氣、須

隔離儲放 

 刑事警察局 

 中國石油公司營

業所 

 專業學術機構 

油漆片  案發後應即時採證，採證前先拍照留存，並連同附著物

一併採取。 

 採取時以小刀刮取之，應連同油漆片之底層一併採取，

並儘可能採取大片。 

 採取之油漆片以填有棉花之小盒盛裝。 

 布或其他物體上之油漆，以透明紙或塑膠布覆蓋後，再

裝入證物袋。 

 

  刑事警察局 

塑膠片 

其 他 碎

片 

 分別全量採取，檢同比對檢材簽封送驗。 

 布或紙包裝放入紙箱內，以泡棉物填充。 

 

  刑事警察局 

柒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手冊可有效改善國內交通事故處理程序 

(一)、本研究將事故處理流程分為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前置作業、現場管制作業、現

場調查作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後續作業等四步驟，每步驟下分為數個主要

作業程序，每個作業程序下又分為數個工作項目，共計分為三層次，層次間

之關係以流程圖相連結，使前後邏輯充分展現。 

(二)、在現場調查作業中，本研究提供了交通事故現場攝影輔助及審核表、現場測

繪程序、比例圖製作程序、車輛損壞檢查表、各種跡證調查表、筆錄詢問重

點表及人體傷害檢查表等，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後續作業中，提供了支援處

理道路交通事故通報系統表、肇事車輛機械性能鑑驗申請書、交通事故現場

攝影檢核表、道路交通事故相片粘貼表、交通事故偵查卷宗報告製作檢核表

及道路交通事故偵查卷宗封面等，其主要目的係希望以標準圖式表格協助處

理人員迅速正確校核，完成各種技術性檢查。 

 (三)、在簡單、明確易操作的原則下所完成的交通事故調查手冊，能協助每一位

處理人員了解各工作項目的步驟與方法，正確、方便、迅速地進行現場記錄

及以專業方式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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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冊效能評估結果 

(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技術手冊提供標準作業程序與圖表，強化各項科技性蒐證

能力，對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品質的提昇有很好效果，對於非專業交通警察單

位，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手冊提供員警自我學習的範本。 

(二)、在員警道路交通事故操作手冊提供具體、易解的事故處理程序，協助基層員

警完成各種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工作，並能有效掌握現場狀況，減少現場調查

的時間，儘速排除事故現場。 

7.2 建議 

一、改進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手冊 

(一)、操作手冊加強防濕處理，如加裝塑膠封套、紙張防濕處理等，利於外勤攜帶

使用。 

(二)、增列之技術性調查表格與現有表格合併，以免徒增員警交通事故處理工作量。 

二、利用科技協助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一)、逐年編列預算進行相關專題研究，提供鑑識及研擬預防措施參考，並建立道

路交通事故跡證檢驗系統，使跡證檢驗具有公信力。 

(二)、增購交通錐、交通事故指示牌、夜間警示燈，現場管制設備、採證型相機、

手推測量器、白色標示板並編碼、酒精測量器、夜間照明設備、雨天處理設

備、交通事故處理車等。 

(三)、建立轄區修車廠、零件廠、醫療機構等資訊化資料並予以管理。 

三、強化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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